
关于《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缴存

管理办法》的解读

为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，提高服务成效和水平，促进住

房公积金缴存管理更加规范，我中心对《湛江市住房公积金

缴存管理办法》（湛公积金委〔2010〕1 号，以下简称《缴

存办法》）进行修订。现将有关事宜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文件的背景

2010 年 8 月 15 日，经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

定的《缴存办法》正式发布实施。该办法开始实施以来，我

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规范、有序，业务平稳较快增长，住

房公积金的覆盖率稳步上升。但近年来，随着信息化的快速

发展，国家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建设服务型政府，实现“最

多跑一次”，以及户籍制度改革、推动农业人口城镇化等一

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地，住房公积金制度受益面窄、未体现政

策的普惠性、服务渠道和方式单一、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

突显。因此，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，修订本办法。

二、法律法规政策依据

1、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10 号，2019

年 3 月 24 日新修订，下称《条例》）；

2、《建设部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公积金

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》（建金管[2005]5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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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《关于加强我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粤建房字[2004]31 号）；

4、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财政厅 中国人

民银行广州分行 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广东省

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关

于在内地（大陆）就业的港澳台同胞享有住房公积金待遇有

关问题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建金[2018]22 号）；

5、《印发<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湛江市住

房公积金行政执法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湛公积金委[2018]5

号）。

三、文件修订程序说明

本通知按照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有关规定，已经通过内部

法规部门审核。2019 年 6 月 27 日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

会第四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，2019年6月28日至2019

年 7 月 12 日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，期间没有收到社会公众

的反馈意见。2019 年 7 月 18 日邀请专家进行论证评审，按

专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。按规定报送市司法局审核，市司法

局以湛司函【2019】471 号文复函同意发布。市住房公积金

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发布施行。

四、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

1、删除了“住房公积金缴存的金融业务委托银行具体

承办”、“到受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”



等相关内容。根据《条例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单位办理住房

公积金缴存登记、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等手

续时，只需向公积金中心办理，不需再到受业务承办银行办

理账户设立手续，业务承办银行也不再记录职工的缴存明细

账。目前，我中心上线的新一代住房公积金信息管理系统也

已实现了从委托银行归集模式向自主归集模式的转变。

2、修改扩大“在职职工”的范围。根据《转发住房城

乡建设部等五部门关于在内地（大陆）就业的港澳台同胞享

有住房公积金待遇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建金[2018]22

号），将在本市工作的港、澳、台人员纳入缴存住房公积金

的范畴。

3、增加自由职业人员缴存的相关规定。根据《建设部、

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

指导意见》（建金管［2005］5 号），为体现住房公积金的

保障性和普惠性，扩大缴存职工的受益面，新的《缴存办法》

里增加了自由职业人员（含非全日制从业人员、进城务工人

员个体工商户及其雇佣人员等）可自愿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

等相关内容。

４、增加从事劳务派遣或代理等业务的人力资源类企业

可以设立不同比例的缴存账户。考虑到人力资源企业代理的

单位有不同缴存比例的实际，为防止以缴存额倒推缴存基

数，造成缴存基数失真，影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等问题，



新的《缴存办法》里允许同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开设不同缴存

比例的账户。

5、增加监督的内容作第五章。一是明确住房公积金管

理中心检查、督促单位依法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权利和责任；

二是明确单位的权利和责任；三是明确缴存职工的权利。

6、增加实行专管员登记备案制的内容。办理单位住房

公积金业务由专管员负责，专人专责，业务熟悉。

7、增加对违反《条例》行为的处理条款，加大对违法

违规行为的惩戒。一是未按公积金中心的要求完成整改或已

被作出行政处罚的单位，公积金中心可向有关部门进行通

报，在相关平台公示，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。二是要求单

位办理缴存业务时对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合法性负责，

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
2019 年 9 月 20 日


